
证券代码：600163� � �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2013－03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 10:30 在公司科技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6,136,07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9.66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公司在任

监事 3人，出席 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代理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1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2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3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4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5

聘请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6

聘请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7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9

关于延期进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10

关于延期进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86,136,074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吴江成律师和黄发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

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63� � �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2013－038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 11:30 在公

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6,118,41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9.66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公司在任

监事 3人，出席 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代理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拟以委托贷款方

式向公司提供总金

额不超过

5

亿元的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286,118,410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调整林纸一体

化项目项下银团贷

款抵押物的议案

286,118,410 100 0 0 0 0

是

3

关于调整年产

8

万

吨轻型纸及配套制

浆系统技术改造项

目抵押物的议案

286,118,410 100 0 0 0 0

是

4

关于以拥有的年产

18

万吨低定量彩

色胶印新闻纸项目

建设形成的部分机

器设备生产线作为

抵押物向国家开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的议案

286,118,410 100 0 0 0 0

是

议案 1为关联交易议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吴江成律师和黄发平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3-02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 5月 15日 9:30至 11:30、13:00至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四楼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5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52,747,707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852,731,47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800,016,22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6.96%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0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7.89%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1 人，独立董事宋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董事会秘书徐家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他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2012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2

2012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652,700,987 99.9972 46,720 0.0028 0 0

是

3

2012

年度财务报

告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4

关于

201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601,900,987 96.9235 50,800,000 3.0737 46,720 0.0028

是

5

关于续聘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13

年

度审计师的议案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6

公司

2012

年年

度报告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7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8

《

公司章程

》

修订

案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9

关于选举胡翔群

女士为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1,652,700,987 99.9972 0 0 46,720 0.0028

是

第 4项议案《关于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反 对 比 例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持股

1%

以下

459,236,089 99.9898 0 0.0000 46,720 0.0102

持股

1%-5%(

含

1%) 501,624,796 90.8042 50,800,000 9.1958 0 0.000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641,040,1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下

186,557 79.9723 0 0.0000 46,720 20.0277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上

(

含

50

万

)

459,049,5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经表决，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9 取得了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 8 取得了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荣女士和李馥群先生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23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 2013 年 5

月 3日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5 月 4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2012年分红派息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83,043,15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0.450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10股派 0.475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75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25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 5月 23日

2、除息日为：2013年 5月 24日

3、红利发放日为：2013年 5月 24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3年 5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245

张近东

2 08*****824

南京润东投资有限公司

3 08*****993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4 01*****035

孙为民

5 00*****167

金 明

6 01*****671

孟祥胜

7 01*****368

任 峻

8 00*****727

蒋 勇

9 01*****607

陈金凤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咨询电话：025-84418888-880956

咨询联系人：刘结

传真电话：025-84418888-888000-888480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6日

2013年 5 月 16 日 星期四

B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颖泰 公告编号：2013041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期，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潘明

欣先生出现短线交易本公司股票的行为，有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基本情况

潘明欣于 2013�年 2�月 18日至 2013年 4月 22日期间卖出本公司股票 5,336,719 股，每

股成交均价为 16.45 元，并于 2013�年 5�月 14 日买入本公司股票 33,800 股，每股成交均价

为 14.19元。 潘明欣上述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构成短线交易。 按照卖出与买入均价之间的差额乘以本次反向操作成交的股数计

算收益，潘明欣本次短线交易获得收益 76,388元。

二、对本次违规短线交易情况的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收回其所得收益 " 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需要收回此次交易所得收益，潘明欣本次短线交易所得收益 76,388 元将按规

定交付至公司。

潘明欣对本次发生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向本公司董事会作出承诺：潘明

欣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47�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

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买入公司股票，保证今后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加强账户管理，强化责任，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出

现。

本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上述

人员或股东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3-02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公司于 2013�年 4�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择机开展理财业务或委托贷款业务的

公告》，同时该议案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公司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授权

公司授权公司经营层及董事长，在不超过 20,000�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择机开展理财

业务或委托贷款业务的投资决策，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后 24个月内。

以上信息详见 2013�年 4�月 1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2013-011)、《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择机开展理财业务或委托贷款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3-015)，及 2013�年 5�月 3�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21)。

二、购买国泰君安的现金管家和 "君得利 "系列集合理财产品

2013�年 5月 10日，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国泰君安 "君得利 "系列集合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现金管家和 "君得利 "系列集合理财产品

2.投资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 2,000万元

4.产品类型：浮动收益

5.产品预期收益率(%)：4.00

6.投资期限：1年内，公司视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滚动购买。

7.产品投资范围：银行存款，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剩余期限不超过 3年的国债、政策性

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及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企业短期融资券、金融机构次级

债券、金融机构债券、企业债等，债券远期，新股（包括 IPO 询价新股、网上申购新股和市值配

售新股等），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许可投资的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3�年 4�月 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利用

闲置自有资金择机开展理财业务或委托贷款业务的公告》， 同时该议案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公

司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以不超过 20,000�万元的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择机开展理财业务或委托贷款业务；截止到公告日前，公司尚未开展上述业务。

四、对公司日常运营情况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购买集合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和募集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发展。

2、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丰厚的

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563�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3-2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 年

5月 13日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7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10.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9.000000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9.500000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5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

税款 0.5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 5月 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5月 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3年 5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

股。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689号

2、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3、联系人：范亚杰

4、咨询电话：021-67288431� � � �传真：021-67288432

六、备查文件：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9:30

2、召开地点：杭州市石祥路 20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兴法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83,793,

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 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2、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罗继伟、周宇、邱学文在会上分别作了述职报告。

3、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4、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5、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6、关于确认公司 2012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7、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509,227,919股）、马兴法先生（其持

有本公司股份 5,393,720股）、 沈高伟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49,906,000 股）、 陈建冬先生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37,281 股）、马全法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1,990,000 股）、吴卫东

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340,880股）在本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75,198,1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9、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10、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公司拟补选朱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11、关于德清天马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与德清天马轴承有限公司合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政村、谢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3-02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下午 14：00开始。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8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永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47,

534,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鲍金桥律师、司慧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李增泉先生、郑锋先生、王章忠先生在会议上作 2012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7、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 201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融资工具优化融资结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9、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1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2）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15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3）深圳东山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5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4）苏州腾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15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5）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3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6）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1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7,534,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

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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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下午 1:3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

（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处）；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股权登记日：2013年 5月 10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志生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150,052,0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臻、傅剑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公司 2012年度末总股本 2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2.50元（含税），共计派发 5000万元人民币，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5、审议通过《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6、审议通过《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介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7、审议通过《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2,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各位股东作了 2012年度述职报告，述职

报告全文已于 2013年 4月 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臻、傅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15日


